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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东吴时期的江南名士清议

张旭华

摘要 汉末东吴时期，曾盛行于中原地区的名士清议之风也扇及于江左。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江东大族特别是“吴四姓”的

兴起，对于汉末名士清议之风的东渐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江南名士清议之风的盛行，虽因黄武初年的暨艳案而遭受挫折，但

其发展流变却对东吴的政治制度尤其是选官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而随着东吴选曹机构的清议化和乡里清议的官方化，最终使

汉末以来的江南名士清议之风与王朝选官完全合流，成为维护江东大族和北方流寓大族仕宦特权的政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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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名士清议之风的兴起

众所周知，汉末桓灵之际，宦官专权，主荒政缪，政治黑暗，选举腐败，以致清议之风一时大盛。所谓“清议”，就严格意

义上讲又有“党人清议”与“名士清议”之分。前者是指汉末世族官僚与太学生广行交结，操纵舆论，激浊扬清，针贬时政，

其矛头直指宦官集团和当朝权贵，因而被后代史家誉为“浊世清流”。《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序》日：“逮桓灵之间，主荒

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蟀直之风，

于斯行矣。”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五“党禁之起”条亦说：“盖东汉风气，本以名行相尚。迫朝政日非，则清议日峻。号为正

人者，指斥权奸，力持正论，由是其名益高。海内希风附响，惟恐不及。……朝政乱则清流之祸愈烈，党人之立名，及举世之

慕其名，皆国家之激成之也。”汉末党人清议的兴起，对当时的腐败政局起到扬清激浊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正义性，因而遭到东

汉朝廷和宦官集团的残酷镇压，史称“党锢之祸”。自是“正直废放，邪枉炽结”[1]，党人清议之风停息，而东汉王朝也在黄

巾大起义的打击下分崩离析，旋即覆亡。后者则是泛指东汉末年出现的减否人伦，品评人物的社会风气。其时善清议者被目为

“好人伦”、“善人伦”、具有“识鉴之能”。他们不仅善于品鉴人伦，褒贬人物，而且专以奖拔士类，族别淑惹为己任，因而被

目为“名士”，在社会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如郭泰是汉末著名人才评论专家、大名士，“性明知人，奖训士类”。史称“泰之所名，

人品乃定，先言后验，众皆服之。”[2]又汝南大族、名士许肋，“少峻名节，好人伦，多所赏识。……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

郭。”[3]许肋不仅善于品藻人物，与郭泰齐名，而且还以主持乡里月旦评著称于世。《后汉书》卷六八《许劲传》载：“初，韵

与（从兄）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汉末名士清议之风的兴起，不仅在很大

程度上左右了乡间舆论，影响到士大夫的仕途进退，而且也对两汉以来选官制度的历史性擅变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致成为曹魏

创立九品中正制的历史渊源。

汉末东吴时期，曾盛行于中原地区的名士清议之风也同样扇及于江左。由于中原士风的熏染，其时无论是世居江东的土著

大族，还是流寓江南的北方士人，类皆好乐人伦，品鉴人物，风流相尚，蔚成风气。如《三国志》卷三七《蜀书·庞统传》载

建安十五年（210 年）周瑜病卒，“统送丧至吴，吴人多闻其名。及当西还，并会昌门，陆绩、顾邵（按原文作陆勋、顾劲，兹

据《三国志·吴书》改）、全综皆往。统日：‘陆子可谓鸳马有逸足之力，顾子可谓鸳牛能负重致远也。’谓全综日：‘卿好施慕

名，有似汝南樊子昭。虽智力不多，亦一时之佳也。’绩、邵谓统日：‘使天下太平，当与卿共料四海之士。’深与统相结而还。”

此次庞统至吴，昌门话别，堪称是昔日荆楚名士与江东名士的一大盛会。观庞统与江东诸人互相题拂以为品目，及陆绩、顾邵

谓庞统“使天下太平，当与卿共料四海之士”之语，可知江东名士多为喜好清议之辈，而吴郡陆绩、顾邵又为其中之皎皎者。《庞

统传》注引《吴录》云：“（顾）邵就统宿，语，因问：‘卿名知人，吾与卿孰愈？’统日：‘陶冶世俗，甄综人物，吾不及卿；

论帝王之秘策，揽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长。’邵安其言而亲之。”庞统是荆楚名士，“性好人伦”，他自称“甄综人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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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顾邵，可见顾邵亦一代胜流名士，其人伦识鉴当不在庞统之下。除陆绩、顾邵外，吴郡名士尚多，且以其人伦风鉴和声望大

小略有等次高下之分。《三国志》卷五二《吴书·顾雍传附子邵传》载：“邵字孝则，博览书传，好乐人伦。少与舅陆绩齐名，

而陆逊、张敦、卜静等皆亚焉。”本传注引《吴录》日：“敦字叔方，静字玄风，并吴郡人。”可知吴郡为士林渊蔽，名士荟萃，

清议颇盛。此外，会稽为江南文化发达之地，清议亦盛。如《太平御览》卷四一九引《会稽典录》云：会稽虞俊“至吴，与张

温、朱据等清谈干云，温等敬服。”又虞翻五世传《易》，负有盛名，尤善人物品题。其子忠，“贞固干事，好识人物，造吴郡陆

机于童此之年。称上虞魏迁于无名之初，终皆远致，为著闻之士。”忠弟耸，亦“抽引人物，务在幽隐孤陋之中。”[4]至于北方

流寓大族善清议者，史载亦多。如李肃，“南阳人。少以才闻，善议论，减否得中，甄奇录异，荐述后进，题目品藻，曲有条贯，

众人以此服之。（孙）权摧以为选曹尚书，选举号为得才。”[5]又彭城人张昭之子承，“为人壮毅忠说，能甄识人物，拔彭城蔡

款、南阳谢景于孤微童幼，后并为国士，款至卫尉，景豫章太守。又诸葛格年少时，众人奇其英才，承言终败诸葛氏者元逊也。

勤于长养，笃于物类，凡在庶几之流，无不造门。”[6]据此，江南名士之多，清议之盛，于此可见一斑。

随着名士清议之风的兴起，人物品题、品目之风在江南也大为盛行。名士题目人物，起于后汉之末。所谓“品题”、“题目”，

乃是汉末名士对人物优劣所作的一种评语，也是名士评议人物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据《世说新语》卷四《品藻》日：“庞士元

至吴，吴人并友之，见陆绩、顾邵、全综而为之目。……或问：‘如所目，陆为胜耶？……’”按前引《蜀书·庞统传》无“而

为之目”一语，但注引《吴录》有“或问统日：‘如其所目，陆子为胜乎？’”与《世说新语》略同。又《三国志》卷五九《吴

书·孙登传》注引《江表传》：“登使侍中胡综作《宾友目》日：‘英才卓越，超逾伦匹，则诸葛惜。精识时机，达幽究微，则顾

谭。凝辨宏达，言能释结，则谢景。究学甄微，游夏同科，则范慎。’（羊）街乃私驳综日：‘元逊才而疏，子嘿精而狠，叔发辨

而浮，孝敬深而狭。’所言皆有指趣。”胡综汝南人，羊街南阳人，皆江末流移江南，“有人物之鉴”。[7]《资治通鉴》卷七一魏

明帝太和三年胡注注此条日：“目者，因其人之才品为之品题也。”可见《宾友目》即题目品藻之作，以赞太子孙登诸宾友。又

《世说新语》卷四《赏誉》日：“吴四姓旧目云：‘张文、朱武、陆忠、顾厚。’”此“旧目”之“目”，亦是人物品题之义，是东

吴流传下来的人物题目总集。田余庆先生曾说：“旧目所说四姓各有特点，必舆论认为四姓代表人物中有足当此所谓文、武、忠、

厚的特点者。据今见吴国人物资料论之，以张温为文，朱桓为武，陆逊为忠，顾雍为厚，完全合辙。旧目无疑是以题目此四人

者概括此四族，而且其说当形成于黄武之时或者略后。”[8]其说甚是。此外，据《三国志》卷五七《吴书·虞翻传》注引《会

稽典录》载，献帝初平末年，会稽太守王朗“思贤嘉善，乐采名俊”，尝间士于郡功曹虞翻。翻对会稽古今人物一一加以品题，

区分优劣，并兼及地方形势、历史沿革及地方物产，尽显名士风流，一时传为佳话。又同书卷五二《吴书·步鹭传》载步鹭答

太子孙登关于荆州人物之问，“条于时事业在荆州界者，诸葛谨、陆逊、朱然、程普、潘溶、裴玄，夏侯承、卫族、李肃、周条、

石斡十一人，甄别行状，因上疏奖劝。”均是当时名士品题人物之实例。由此可见，汉末东吴时期，名士清议及品题人物之风已

吹扇于江左，而且成为一时风气，从而对东吴政局的发展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吴四姓”与江南名士清议

自东汉以来，随着江南经济的初步开发和大土地所有制的迅速发展，在江南地区逐渐滋生了一批著名的地方大姓、大族。《世

说新语》卷四《赏誉》注引《吴录·士林》日：“吴郡有顾、陆、朱、张为四姓，三国之时，四姓盛焉。”《文选》卷二八陆机《吴

趋行》亦说：“属城咸有士，吴邑最为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实名家。”注引张勃《吴录》日：“八族，陈、桓、吕、窦、公孙、

司马、徐、傅也。四姓，朱、张、顾、陆也。”可见顾、陆、朱、张为吴郡四姓，此外吴郡又有八族。一般认为，东吴时期，吴

四姓在其政治、经济、社会地位日益提高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各自的门风，即《吴四姓旧目》所谓“张文、朱武、陆忠、顾

厚。”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吴四姓势力兴起的过程中，也有一个共同特点，这就是四姓之中都培育出了一

批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名士，且类以减否人伦，甄综人物著称于世，从而对汉末名士清议之风的东渐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以吴郡陆氏而言，陆绩、陆逊皆为江东名士，且是清议派中的领袖人物。《三国志》卷五七《吴书·陆绩传》载：“陆绩字

公纪，吴郡吴人也。父康，汉末为庐江太守。绩年六岁，于九江见袁术。术出桔，绩怀三枚，去，拜辞堕地，术谓日：‘陆郎作

宾客而怀桔乎？’绩跪答日：‘欲归遗母’。术大奇之。……绩容貌雄壮，博学多识，星历算数无不该览。虞翻旧齿名盛，庞统

荆州令士，年亦差长，皆与绩友善。”则陆绩幼年便常有惊人之举，及长又与当世名流虞翻、庞统相友善，且与其甥顾邵“好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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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伦”，著称江左。陆逊名声稍亚于陆绩，但亦是清议派中的著名人物。前引《顾邵传》谓邵“好乐人伦，少与舅陆绩齐名，而

陆逊、张敦、卜静等皆亚焉。”即是明证。陆逊之弟陆帽，亦为好清议者。史载：“初，帽同郡闻人敏见待国邑，优于宗修，惟

猖以为不然，后果如其言。”又孙权黄武三年，“时尚书暨艳盛明减否，差断三署，颇扬人阁味之失，以显其滴。帽与书日：‘夫

圣人嘉善矜愚，忘过记功，以成美化。加今王业始建，将一大统，此乃汉高弃瑕录用之时也，若令善恶异流，贵汝颖月旦之评，

诚可以厉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远模仲尼之泛爱，中则郭泰之弘济，近有益于大道也。’艳不能行，卒以致败。”[9]从陆猖

批评暨艳“盛明减否”、“颇扬人阁味之失”的话来看，说明他对汉末清议的政治功用认识颇深，精于此道，后来陆帽官至选曹

尚书，当即与此有关。陆帽之子陆喜，“亦涉文籍，好人伦，孙皓时为选曹尚书。”[10]可见吴郡陆氏一门世好清议，善于人伦

品鉴，颇有汉末郭、许遗风。

以吴郡顾氏而言，据《三国志》卷五二《吴书·顾雍传》载：“顾雍字元叹，吴郡吴人也。蔡伯嘈从朔方还，尝避怨于吴，

雍从学琴书”，由是名显。后雍仕吴官至皿相，“其所选用文武将吏各随能所任，心无适莫。”则顾雍既为江东名流，亦善甄识人

物。雍子邵，与舅氏陆绩齐名，同为江南清议领袖。史载邵“博览书传，好乐人伦。……自州郡庶几及四方人士，往来相见，

或言议而去，或结厚而别，风声流闻，远近称之。……初，钱塘丁请出于役伍，阳羡张秉生于庶民，乌程吾架、云阳殷礼起乎

微贱，邵皆拔而友之，为立声誉。·一谓至典军中郎，秉云阳太守，礼零陵太守，粟太子少傅。世以邵为知人。”[11]又颖川周

昭著书称赞顾邵日：“昔丁谓出于孤家，吾架由于牧竖，豫章（指顾邵）扬其善，以并陆、全之列。”[12]陈寿亦评日：“顾邵虚

心长者，好尚人物。”[13]可见顾邵世以知人称，风声流播江左。邵弟裕，“少知名，位至镇东将军。”[14]邵子谭，“弱冠与诸

葛悟等为太子四友”,“以清识绝伦，独见推重”。及薛综为选曹尚书，“固让谭日：‘谭心精体密，贯道达微，才照人物，德允

众望，诚非愚臣所可越先。’”[15]乃代综为选曹尚书。据此，吴郡顾雍、顾邵、顾裕、顾谭皆为江南名士，且以人伦识鉴著称。

再以吴郡张氏而言，《三国志》卷五七《吴书·张温传》载：“张温字惠恕，吴郡吴人也。父允，以轻财重士，名显州郡，

为孙权东曹椽，卒。温少修节操，容貌奇伟。权闻之，以问公卿日：‘温当今与谁为比？’大司农刘基日：‘可与全琼为辈。’太

常顾雍日：‘基未详其为人也。温当今无辈。’权日：‘如是，张允不死也。’征到延见，文辞占对，观者倾谏，权改容加礼。……

拜议郎，选曹尚书，徙太子太傅，甚见信重。”后孙权嫌温“声名大盛，众庶炫惑，恐终不为己用”，乃借暨艳案发，治罪张温。

时将军骆统上疏为温辨解道：温“戴赫烈之宠，体卓伟之才，亢减否之谭，效褒贬之议。于是务势者妒其宠，争名者嫉其才，

玄默者非其谭，瑕鬓者讳其议，此臣下所当详辨，明朝所当纠察也。……温虽智非纵横，武非唬虎，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

文章之采，议论之辨，卓砾冠群，炜哗耀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据此，昊郡张允、张温父子皆为江南名士，且以文辞儒雅，

人伦风鉴称重当时。尤其是张温“亢减否之谭，效褒贬之议”，一度深得孙权信用，官居选曹尚书，其名声之显，宠任之隆，江

左无人及之。且温“二弟抵、白，亦有才名，与温俱废。”[16]则吴郡张氏世好清议，尤为显明。另外，前述吴郡张敦亦清议中

人，为顾邵、陆绩、陆逊之亚。史载“敦德量渊彭，清虚淡泊，又善文辞。孙权为车骑将军，辟西曹椽，转主簿，出补海昏令，

甚有惠化，年三十二卒。”[17]惟不知张敦亦张温同族人否？

若以吴郡朱氏而言，虽然“吴四姓旧目”将其门风概括为“武”，但朱氏家族亦颇有谙熟清议之道者。据《三国志》卷五七

《吴书·朱据传》：“朱据字子范，吴郡吴人也。……黄武初，征拜五官郎中，补侍御史。是时选曹尚书暨艳，疾贪污在位，欲

沙汰之。据以为天下未定，宜以功覆过，弃瑕取用，举清厉浊，足以沮劝，若一时贬默，惧有后咎。艳不听，卒败。”可见朱据

对暨艳的盛明减否，举清厉浊之举颇有微辞，并提出劝诫，说明他对清议与现实政治之关系见解甚深。又本传谓据“有姿貌普

力，又能论难。”前引《会稽典录》载会稽虞俊“至吴，与张温、朱据等清谈干云，温等敬服。”则朱据与张温同是吴郡少有的

善清议人物。又同书卷五六《吴书·朱桓传附子异传》注引《文士传》日：“张悼子纯与张俨及异俱童少，往见膘骑将军朱据。

据闻三人才名，欲试之。告日：‘老鄙相闻，饥渴甚矣。夫骋袅以迅骤为功，鹰集以轻疾为妙，其为吾各赋一物，然后乃坐。’

俨乃赋犬日：‘守则有威，出则有获，韩虞、宋鹊，书名竹帛。’纯赋席日：‘席以冬设，覃为夏施，揖让而坐，君子枚宜。’异

赋弩日：‘南岳之干，钟山之铜，应机命中，获集高墉。’三人各随其目所见而赋之。皆成而后坐，据大欢悦。”按朱异即朱桓之

子，少有才学，深得朱据赏识。且朱桓亦吴郡吴人，与朱据同为吴郡朱氏之另一分支。可见吴郡朱氏虽以“武”功著称，却也

不乏才学之士和善于清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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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江南名士清议之风的滋生蔓延，实与东吴地方大姓特别是吴四姓的兴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自东汉以来，地

处江东之吴郡不仅是江南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而且也是文化最为发达地区。吴四姓凭藉其优越的政治、经济实力，不仅世仕

州郡，成为著名的地方大族，而且凭藉其世传经学的家学渊源，培育出一批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名士，从而为其家族的日后崛

起和飞黄腾达铺平了道路。所谓“名士”，本是习见于东汉的一种称号。《后汉书》卷八二上《方术传》论中范哗曾对东汉名士

作了概括性的评论，他说这些名士都“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唐长孺先生对此指出：所谓“刻情修容”，是指言

行带有矫揉造作的味道；“依倚道艺”,是指依托经术即“经明行修”，这是东汉博取功名的必要条件；而“以就其声价”，则是

说凭藉上述二条以博取名誉，高抬身价。“当时，一些人由于某种道德方面的表现超人一等，因而出了名，被认为名士，那就察

举秀、孝有他，公府州郡辟举也有他，进而朝廷下诏特征，平步青云，退而操纵选举，隐操政局。”[18]应该说，吴郡顾、陆、

朱、张四姓也是由于上述三条中的出色表现而誉满江东，因而被时人目为名士的。如陆绩之父陆康，“少谆孝梯，勤修操行，太

守李肃察孝廉”，后“举茂才”,[19]为庐江太守。顾雍尝从蔡伯嘈学琴书，“州郡表荐”，由是知名。张温之父张允，“以轻财重

士，名显州郡”，后为孙权东曹椽。朱据“谦虚接士，轻财好施”。[20]朱桓“轻财贵义”,“赡护六亲，体禄产业，皆与共分”。

[21]这些都是吴四姓在其宦达前“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之例。毫无疑问，昊四姓喜清议，善人伦，既是当时社

会士风使然，同时也是其抬高声价，藉以跻身仕途的一种重要手断。如吴郡张氏一族于东汉宦途不显，至孙权黄武初年，张温

凭藉其父张允声望，及其“文章之采、议论之辨”而大受荣宠，耀至高位，即与张氏身为名士且善于清议有关。又吴郡朱据亦

因“有姿貌普力，又能论难”，而深受孙权重用，委以要职，成为一代风云人物。因此，吴郡四姓的兴起，除了有其雄厚的社会、

政治、经济、家族诸因素外，实与此等家族中名士辈出且善于清议有关。

暨艳案与东吴选曹的清议化

三国时期，江南名士清议对东吴政治有何影响，其总体发展趋势如何？是有待继续深入探究的一个问题。以往认为，孙权

黄武三年（224 年）发生的暨艳案，就是因清议而引发的重大政治事件，但是随着此案的当事人选曹尚书暨艳、选曹郎徐彪及其

支持者吴郡大族张温的迅速败亡，江南名士清议似乎也消声匿迹，从此退出了东吴的政治舞台。其实，就东吴时期江南名士清

议的发展演变来看，其主流趋势始终是朝廷典选与名士清议二者的密切结合，简言之就是东吴选曹的清议化。因此，黄武初年

发生的暨艳案，实际上只是这一主流在其前进涌动中出现的一股暗流，也即是东吴选曹清议化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

我们知道，就名士清议而言，其减否人伦，激浊扬清，既有可能帮助朝廷典选拔士，澄清吏治，也有可能触及时弊，造成

政治纠纷，以致引起相当规模的废默和杀戮。黄武三年发生的暨艳案，即明显属于后者。据《三国志》卷五七《吴书·张温传》

载：“艳字子休，亦吴郡人也，温引致之，以为选曹郎，至尚书。艳性捐厉，好为清议，见时郎署混浊淆杂，多非其人，欲减否

区别，贤愚异贯，弹射百僚，核选三署，率皆贬高就下，降损数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贪鄙，志节污卑者，皆以为军

吏，置营府以处之。而怨愤之声积，浸润之潜行矣。竟言艳及选曹郎徐彪，专用私情，爱憎不由公理。艳、彪皆坐自杀。温宿

与艳、彪同意，数交书疏，闻问往还，即罪温。”张温为吴郡大族，以“文章之美，议论之辨”闻名于世。暨艳亦吴郡人，“好

为清议”，故张温引为同调。暨艳继任选曹尚书后，面对郎署淆杂，贪鄙居位的混乱局面，决心举清厉浊，严加整伤。他一面盛

明减否，核选三署，欲清浊分流，贤愚异贯，一面又采取严厉的处置措施，将贪鄙污卑者贬为军吏，并置营府以处之，致使朝

野震惧，郎吏自危，从而引发了一场尖锐激烈的政治冲突。由于暨艳此举触犯到当朝权势的利益，招致“怨愤之声积，浸润之

潜行”，故孙权为了平息众怒，不得不出面干涉，严惩暨艳、徐彪。而张温“宿与艳、彪同意，数交书疏”，关系密切，故亦受

牵连，终生废默。

关于暨艳案发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实质，学术界见仁见智，其说不一。[22]但此案是因清议所引起，并且是因对郎吏处置失

当和措施过激而酿成的大案，则自来迄无疑义。对于暨艳的捐厉自负，盛明减否，乃至于拘执人身，贬为军吏的作法，当时即

有人提出过劝诫。如朱据就说：“举清厉浊，足为沮劝，欲一时贬默，惧有后咎。”[23]陆帽也说：“若令善恶异流，贵汝颖月旦

之评，诚可以厉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24]陆逊所劝更为直白，“初，暨艳造营府之论，逊谏戒之，以为必祸。”[25]可见朱

据等人并不否认郎署淆杂的事实，只是认为积弊深重，难以澄清，强力行之，必将引起祸端。应该说，在检核郎署这一事件中，

同样具有名士气质且善于人伦减否的陆逊、陆猖、朱据等人，对于名士清议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和了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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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言皆为深明底蕴且又谙练官场之论，较之暨艳明显高出一筹。而暨艳以一介捐厉书生，欲凭藉选曹尚书的权位对贪鄙污卑

者大加挞伐，严厉处置，却终因不谙练官场险恶而导致败亡。对此，田余庆先生曾说：“人才的贡举和养成中出现混浊腐败现象

是意料中事，可是一些受清议之风的影响，执着于激浊扬清的士子，以先后居吏曹之职的张温、暨艳为代表，却坚持澄清检核

郎署，兼及百僚，而且使用严厉的处置手断，引起强烈反抗，于是暨艳案就发生了。”又说：“张温、暨艳辈相继出掌选曹，效

法东汉清议的遗风旧习，却缺乏练达圆通的从政才能，他们无从提出稳妥可行的节制办法以救弊于一时，只求逞心快意，用行

政手段强对悻进者降贬拘执，以至招致孙吴最高执政的猛烈报复。”[26]由此可见，如果抛开暨艳案的政治背景及其实质不论，

仅就张温、暨艳举清厉浊，检核郎署而言，设若他们采取较为稳妥而不是激烈偏执的作法，纵然达不到整伤弊政的目的，也多

少可以起到一些褒贬减否的警示作用，决不会引起朝野上下的激烈反对而致催难。这，也正是张温、暨艳之流捐厉自负终为清

议所累的悲剧所在。

以张温、暨艳迭居选曹为标志，东吴选曹的清议化过程已开其端。后来虽然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暨艳案，但东吴选曹的清议

化进程并未就此衰歇。在张温、暨艳败默之后，东吴选曹尚书例以善清议、好人伦的大族、名士担当，以致中央选曹机构始终

弥漫着一种浓烈的清议气息和清议色彩，就是证明。

据清人洪怡孙《三国职官表》统计，东吴尚书省共有四曹，即选曹、户曹、左曹、贼曹。各曹例置尚书，而选曹尚书职权

尤重。据《三国志·吴书》诸传记载，东吴一代担任选曹尚书者先后有张温、暨艳、李肃、陆猖、薛综、顾谭、薛莹、缪伟、

陆喜等九人。其中，除张温、暨艳外，前已述及的李肃、陆猖、顾谭、陆喜诸人，或为吴郡大族，或为北来流寓，类皆为清议

流辈，相继出任选曹之职。特别是李肃其人，史载其“善议论，减否得中，甄奇录异，荐述后进，题目品藻，曲有条贯，从人

以此服之。权摧以为选曹尚书，选举号为得才”。[27]可知李肃居任选曹，不仅无减否失当之虞，反而有甄奇录异之效，并为东

吴典选了不少有用之才，与其前任暨艳适成鲜明对照。而薛综、薛莹父子，则祖籍沛郡竹邑，为淮泅流寓大族。《三国志》卷五

三《吴书·薛综传》注引《吴录》日：综“世典州郡，为著姓。”本传载综“少依族人避地交州，从刘熙学。”仕吴历任五官中

郎将，合浦、交趾太守，“赤乌三年，徙选曹尚书。五年，为太子少傅，领选职如故。”薛综不但以“名儒居师傅之位，仍兼选

举，甚为优重”，且喜调侃，善诙嘲，颇有汉末名士机辨遗风。本传载：“西使张奉于（孙）权前列尚书阐泽姓名以嘲泽，泽不

能答。综下行酒，因劝酒日，‘蜀者何也？有犬为独，无犬为蜀，横目苟身，虫人其腹’。奉日：‘不当复列君吴邪？’综应声日：

‘无口为天，有口为吴，君临万邦，天子之都。’于是众坐喜笑，而奉无以对。其枢机敏捷，皆此类也。”综子莹，亦擅清议，

善人伦，“孙皓初，为左执法，迁选曹尚书。”[28]《三国志》卷六五《昊书·王楼贺韦华传》卷末陈寿评日：“薛莹称王蕃器量

绰异，弘博多通；楼玄清白节操，才理条畅；贺邵厉志高洁，机理清要；韦耀笃学好古，博见群籍，有记述之才。”则薛莹对人

物品题颇为精详，故能继其父之后出掌选曹之职。缪伟亦沛郡人，与薛莹交往密切，当亦为善清议者。伟于孙皓时出任选曹尚

书，后以在位“执意不移，为群小所疾，左迁衡阳太守。”[29]葛洪在《抱朴子·吴失篇》中讥刺吴末选举滥恶有云：“不辨人

物之粗精，而委以品藻之任”。可见东吴对选曹尚书人选的要求就是善清议、好人伦，否则即不具备充当“品藻之任”的资格。

因此，东吴选曹尚书一职例以善清议、好人伦的大族、名士担当，以致中央选举机构始终充溢着浓厚的清议氛围和色彩，为东

吴选官制度的一大特色。

东吴选曹的清议化，既与孙吴政权竭力维护大族、名士的清议权力有关，同时也是孙吴政权优遇江东大族并兼顾到北来流

寓大族的政治利益的必然结果。我们知道，自东汉以来，乡里清议既被大族、名士所控制，成为其操纵地方选举的重要工具。

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四○“州郡中正”条中曾说：“大约汉末名士，互相品题，遂成风气，于时朝廷用人，率多采之；魏

武已恨之。”即是指此而言。因此，在汉末建安年间，曹操一方面推行任人唯贤和“有事尚功能”的选举政策，一方面又坚持排

清议、抑朋党的政治主张，其目的就是要打击大族、名士对选举的垄断，使选举大权收归中央控制。孙吴政权则不然。由于孙

吴的建国方针是“据有江东”和“以昊人治吴”，即依靠江东大族作为其保有江东的统治基础和政治支柱，故孙吴政权对江东大

族亦备加扶持，表现在选官制度上就是要竭力维护江东大族的清议权力和传统仕宦特权，藉以争取江东大族对孙吴政权的全面

支持与合作。在上述东吴历任选曹尚书中，吴四姓就占有四人；暨艳虽非吴郡大族，但亦为江东名士。由此可见孙吴政权优宠

江东大族特别是吴四姓之一斑。此外，在孙吴建国的过程中，北来流寓特别是淮泅集团人物出力甚多，因此孙吴政权在选官用

人方面也尽可能地照顾到他们的利益并予以优待。在东吴历任选曹尚书中，淮泅集团即占有三人，加之李肃也是北来流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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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几近半数，就是对此的真实写照。所以，东吴选曹的清议化，从表面上看是中央选举机构与名士清议的密切合流，而其实质

则是孙吴政权推行的培植世家大族的现实政策在选官制度方面的深刻反映和集中体现。孙吴政权之所以能够立足江左，实与其

一贯实行的优遇江东大族和北方流寓大族的选官制度有关。这也是孙吴政权终能获得江东大族和北方流寓大族的鼎力支持，从

而长期保有江东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

需说明的是，与东吴选曹的清议化过程同步，孙吴政权还曾将曹魏的九品中正制移植于江南，并由此实现了乡里清议的官

方化，这是东吴选官制度的又一鲜明特色。众所周知，曹魏创立的九品中正制，就是在汉末乡里清议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

是曹操、曹不父子致力于使名士清议与朝廷选举相统一，乡里月旦与官府品第相统一的必然产物。由于汉末兴起的名士清议之

风已干涉到朝廷用人权柄，是对中央集权政治的严重破坏，故曹魏政权为了加强集权统治，改变地方大族、名士操纵选举的局

面，遂在各州郡设立中正，由现任中央官兼领，职主评议人物，锉定九品，藉以作为朝廷选拔官吏的依据。东吴时期，也曾仿

效魏制建立了九品中正制，唯其州都（即后来的州中正）一职最初称为大公平。如《三国志》卷六一《吴书·潘潜传》注引《襄

阳记》载襄阳习温、武陵潘秘相继担任荆州大公平，葛洪《抱朴子外篇·自序》谓其父葛梯仕吴为丹阳郡中正，《八琼室金石补

正》卷八《吴九真太守谷朗碑》载谷朗先后担任桂阳郡中正和荆州大中正等等，均为其例。东吴之所以仿效曹魏的九品中正制，

一方面固然由于江东大族特别是吴四姓势力的兴起，另一方面还在于江南名士清议之风的盛行，以及少数大族、名士业已控制

了乡里清议和地方选举之故。如前述吴郡顾邵“好乐人伦”，于同郡人丁谓、张秉、吾架、殷礼“皆拔而友之，为立声誉”。后

四人凭藉顾邵之力步人仕途，获致高位，即是名士清议左右地方选举之例。因此，东吴将九品中正制移植于江南，正是要借鉴

曹魏的成功经验，把江东地方大族、名士操纵的乡里清议纳人到官府选官体系中来，并使之官方化和制度化，从而更好地为孙

吴政权的选官用人和延揽人才服务。[30]而随着东吴选曹的清议化和乡里清议的官方化，自汉末建安以来盛行的江南名士清议

之风，也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实现了与东吴选官制度的合流。

综上所述，东吴时期的选官制度有两个明显特征，即一是中央选曹的清议化，一是乡里清议的官方化，且二者皆与江南名

士清议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因而，汉末东吴时期盛行的江南名士清议之风，对东吴一代的政治制度尤其是选官制度影响

甚巨。此治东吴政治制度史者，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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